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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

地区合作规划纲要（2009～2018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纲

要》），扎实推进跨境涉边基础设施建设，进一步提升东北地

区对外开放水平，营造边境地区合作的良好发展环境，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

委）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家开发银行）

就金融支持《规划纲要》及东北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事宜

达成如下合作备忘录： 

 

一、合作目的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的目的是将国家

发展改革委的政策指引和组织协调优势与国家开发银行的

规划和融资优势相结合，紧紧围绕《规划纲要》的实施，通

过支持跨境涉边基础设施建设，提升东北地区对外合作水

平，营造边境良好发展环境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。 

 

二、合作原则 

合作双方按照“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推动，国家开发银

行独立审贷，市场化方式进行操作”的原则，以《规划纲要》

内容和国家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措施为指导，积

极支持内蒙古自治区、黑龙江省、吉林省、辽宁省等东北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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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区（以下简称东北四省区）跨境涉边基础设施建设。 

 

三、规划合作 

（一）贯彻落实《规划纲要》。将落实《规划纲要》与

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相结合，与东北四省区“十二

五”规划编制相结合；共同推进《规划纲要》有关后续专项

实施规划的编制。 

（二）为全面提升东北四省区对外开放水平，进一步加

强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合作，双方将以贯彻落实中俄地

区合作《规划纲要》为契机，进一步拓宽规划合作领域，开

展东北地区沿边开放与东北亚区域合作规划合作。国家开发

银行以参与规划前期调研、课题研究、规划编制论证和落实

实施等方式全面支持《东北地区沿边开放与东北亚区域合作

规划》的编制和实施。 

 

四、融资合作 

（一）合作领域 

双方依据《规划纲要》的要求，确定如下重点合作领域：

跨境基础设施、涉边基础设施、运输通道、中俄合作园区、

重大地区合作项目等。 

双方将共同关注《规划纲要》的实施情况，及时跟踪各

领域合作项目进展，对基本具备条件的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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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 

（二）合作内容 

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，积极推进合作领域内各类跨

境涉边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。 

1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政 

策引导作用，为双方合作领域内各类跨境涉边基础设施项目

的实施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，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出现的重

大问题。 

2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充分发挥作为宏观综合管理部门 

的组织协调优势，督促和协调东北四省区省级人民政府完成

下列工作： 

（1） 加强与国务院职能部门的联系，逐项开展或协助 

开展《规划纲要》确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工作，落实规划、

可研、土地、环评等审批手续，为项目实施提供相关政策及

资金支持。 

（2） 督促和协调各级地方政府及借款主体，解决项目 

建设和运营中出现的重大问题，防范和控制信贷风险。 

（3） 充分发挥监察、审计等监督部门的作用，督促借 

款主体合法使用信贷资金，保证信贷资金安全。 

3、 国家开发银行将充分发挥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 

资优势，为《规划纲要》的贯彻落实提供如下融资支持： 

（1） 在国家每年核定的贷款规模内，在风险可控的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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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下，优先安排资金用于支持双方合作领域内的各类跨境涉

边基础设施项目。 

（2） 督促和协调东北四省区分行及时跟踪了解项目 

进展情况，根据项目审批进度适时开展项目评审工作，为项

目提供高效、便捷的融资服务。 

（3） 充分发挥“贷、债、投、租、证”全方位金融服 

务优势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提供中长期贷款、短期贷款、

财务顾问、债券承销、融资租赁等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。 

 

五、工作机制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开发银行将建立定期联系和合

作的工作机制，共同研究贯彻落实《规划纲要》和推动跨境

涉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，交流和沟通有关信

息，监督合作备忘录的执行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振兴司和

国家开发银行业务发展局负责具体事务处理和本系统内部

工作联络。 

 

六、其他 

（一）本备忘录作为双方非商业性金融合作行为，不作

为任何具体项目贷款的依据。 

（二）双方及所属部门有义务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

密。本备忘录中除涉及国家保密事宜之外的内容，经双方同

 4



意，可以对社会公布。 

（三）对未尽事宜，双方同意进一步协商解决。 

（四）本备忘录正本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；副本双

方各执两份，副本具有与正本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（五）本备忘录自双方领导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

期至 2018 年底至。 

 

 5


